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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持續鼓勵我國國民、獨資、

合夥或法人儘速並踴躍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於一百零四

年七月二十日發布施行「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

迄今經歷二次修正發布，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本次

修正除配合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其授

權依據之條次外，另為加速二行程機車退場，並鼓勵民眾踴躍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其淘汰二行程機車除現行直接領取補助金額之方案外，申請

一百零八年度補助者，其車籍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屬實施大

眾運輸消費金補助專案者，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得申請將現行補

助金額結合交通部補助之大眾運輸消費金，使用於指定之大眾運輸工具，

期望改變民眾交通習慣，減少私人運具之使用。 

又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一百零六年十月五日經標三字第一０六三

０００五四八０號公告「應實施檢驗電動自行車充電器等四項商品之相

關檢驗規定」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爰

修正「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配合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其授權

依據之條次。（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新增申請一百零八年度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者，其車籍登記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實施大眾運輸消費金補助專案者，自一百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得申請之補助金額、支付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修正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之中央主管機關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得

以廢機動車輛回收證明替代，及新購電動二輪車之電子發票或收銀

機發票無法登錄補助者姓名及車架或牌照號碼者，得由交車之電動

二輪車經銷商以人工手寫並加蓋發票章方式辦理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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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一百零六年十月五日經標三字第一０六三０

００五四八０號公告，修正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國內製造

廠應檢具補助資格申請計畫書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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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五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

調整授權條次。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二行程

機車，指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含）

出廠，並於補助期間內由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動

車輛回收商回收車體或向

公路監理機關完成報廢

者。 

本辦法所稱電動二輪

車，指下列三類車型： 

一、電動機車：指依經濟

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

實施要點，由經濟部

認可之國內合格電動

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

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

重型、輕型或小型輕

型等級電動機車。 

二、電動自行車：指使用

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

核發電動自行車型式

審驗合格證明，經中

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者。 

三、電動輔助自行車：指

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

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

行車型式審驗合格證

明，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者。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二行程

機車，指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含）

出廠，並於補助期間內由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動

車輛回收商回收車體或向

公路監理機關完成報廢

者。 

    本辦法所稱電動二輪

車，指下列三類車型： 

一、電動機車：指依經濟

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

實施要點，由經濟部

認可之國內合格電動

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

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

重型、輕型或小型輕

型等級電動機車。 

二、電動自行車：指使用

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

核發電動自行車型式

審驗合格證明，經中

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者。 

三、電動輔助自行車：指

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

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

行車型式審驗合格證

明，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使用鋰電池之規定，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

日施行。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因補助使用鋰電池車型

之規定業已施行，爰刪

除現行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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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依本辦法提出補助

申請並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補

助金額如附件一。 

申請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度淘汰二行程機車補

助者，其車籍登記所在地

屬實施大眾運輸消費金補

助專案之直轄市、縣

（市），自一百零八年一

月一日起，得申請之補助

金額、支付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定如附件一

之一。 

前二項規定空氣污染

防制基金預算不足時，得

不予補助。以電匯方式核

撥者，得於補助款內扣除

匯款手續費。 

第五條 依本辦法提出補助

申請並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補

助金額如附件一。但空氣

污染防制基金預算不足

時，得不予補助。 

以電匯方式核撥者，

得於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

續費。 

一、現行第一項但書配合修

正條文新增第二項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三項。 

二、新增第二項規定，說明

如下： 

(一) 為鼓勵民眾踴躍搭乘大

眾運輸，本署與交通部

共同推動淘汰二行程機

車補助金轉為大眾運輸

消費金補助專案。 

(二) 淘汰二行程機車車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屬實施大眾運輸消費金

補助專案者，申請人除

取得本署補助淘汰二行

程機車之補助金額外，

尚可取得交通部補助之

金額，惟支領之全部補

助金僅限以規定之電子

票證使用於指定大眾運

輸。 

三、修正條文第一項或第二

項之補助，經申請後不

得變更。 

四、現行第一項但書及第二

項規定整併為修正條文

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

車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交由

新購電動二輪車之經銷商

彙整，委託電動二輪車製

造廠或經銷商轉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 

一、申請表及領據。 

二、國民身分證明影本或

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

明文件。 

三、二行程機車應檢具中

央主管機關廢機動車

輛回收管制聯單影本

第六條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

車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交由

新購電動二輪車之經銷商

彙整，委託電動二輪車製

造廠或經銷商轉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 

一、申請表及領據。 

二、國民身分證明影本或

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

明文件。 

三、二行程機車應檢具中

央主管機關廢機動車

輛回收管制聯單（第

一、第一項序文、第一款、

第二款、第五款至第七

款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第三款修正說明如下： 

(一)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一百

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公告

「廢機動車輛回收獎勵

金數額及作業方式」，

修正「廢機動車輛回收

管制聯單」格式，酌作

文字修正 

(二) 實務上，部分民眾或因

遺失或因委託代辦回收

之車商未交付廢機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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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機動車輛回收證

明影本及公路監理機

關核發之汽機車異動

登記書(報廢）影本。 

四、新購電動二輪車發票

收執聯或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影本，註明申

請補助姓名及車架或

牌照號碼；電子發票

或收銀機發票無法登

錄補助者姓名及車架

或牌照號碼者，應由

開立發票之公司或交

車之電動二輪車經銷

商以人工手寫並加蓋

發票章；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者，應加蓋免

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並註明統一編號及負

責人姓名。新購電動

二輪車為電動機車

者，須另檢具其行車

執照影本。 

五、新購電動二輪車之整

車及車架或牌照號碼

相片。 

六、申請補助切結書。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

之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文件

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

容有欠缺者，應即通知申

請補助者補正，補正次數

以一次為限，補正日數不

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駁

回申請。但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延長

補正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

者，不在此限。 

三聯車主存查聯）證

明文件影本及公路監

理機關核發之汽機車

異動登記書(報廢）影

本。 

四、新購電動二輪車發票

收執聯或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影本，註明申

請補助姓名及車架或

牌照號碼；電子發票

或收銀機發票無法登

錄補助者姓名及車架

或牌照號碼者，應由

開立發票之公司以人

工手寫並加蓋發票

章；免用統一發票收

據者，應加蓋免用統

一發票專用章，並註

明統一編號及負責人

姓名。新購電動二輪

車為電動機車者，須

另檢具其行車執照影

本。 

五、新購電動二輪車之整

車及車架或牌照號碼

相片。 

六、申請補助切結書。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

之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文件

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

容有欠缺者，應即通知申

請補助者補正，補正次數

以一次為限，補正日數不

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駁

回申請。但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延長

補正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

者，不在此限。 

輛回收管制聯單等因

素，以致無法申請補

助，為簡政便民，爰增

訂民眾得檢附中央主管

機關之廢機動車輛回收

證明，替代機動車輛回

收管制聯單之規定。 

三、考量民眾於各類代銷平

臺購買電動二輪車後，

通路商開立之發票往往

無法註記買受人、車架

或牌照號碼等資訊，亦

不便聯繫通路商補蓋發

票章，造成申請者及行

政作業負擔，爰於第四

款增列交車之電動二輪

車經銷商亦可以人工手

寫並加蓋發票章之規

定。 

第十一條 電動自行車或電

動輔助自行車國內製造廠

第十一條 電動自行車或電

動輔助自行車國內製造廠

一、現行第一項序文、第一

款至第五款、第七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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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補助資格申請計畫

書（以下簡稱計畫書）四

份送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其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下列項目： 

一、交通部核發之電動自

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

車型式審驗合格證明

影本及車型照片。 

二、廠商保證書。 

三、年生產規模。 

四、性能及詳細規格。 

五、主要元件及成本分

析。 

六、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電動自行車用或電

動輔助自行車用二次

鋰電池/組商品及非車

載型充電器等相關檢

驗規定之文件。 

七、銷售價格及一年預估

銷售數。 

八、車架號碼編碼方式說

明，內容至少應包含

廠商代碼、生產地區

代碼、車型代碼、年

份代碼及流水號等編

碼方式說明，並檢附

烙印於車架明顯處之

車架號碼相片。 

九、車主手冊，應包含詳

細使用、保養方法及

一定期限或使用里程

之保固。 

十、售後服務體系、經銷

商名冊、收費標準及

執行方式。 

十一、政府機關核准登記

證明文件。 

十二、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 

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之電動自行車及

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資格

應檢具補助資格申請計畫

書（以下簡稱計畫書）四

份送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其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下列項目： 

一、交通部核發之電動自

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

車型式審驗合格證明

影本及車型照片。 

二、廠商保證書。 

三、年生產規模。 

四、性能及詳細規格。 

五、主要元件及成本分

析。 

六、使用鋰電池者，應檢

附符合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電動機車用二次

鋰電池/組商品之相關

檢驗規定或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電動二輪車

電池交換系統共通電

池審驗規範或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檢測規範

之證明文件；非使用

鋰電池者免附。 

七、銷售價格及一年預估

銷售數。 

八、車架號碼編碼方式說

明，內容至少應包含

廠商代碼、生產地區

代碼、車型代碼、年

份代碼及流水號等編

碼方式說明，並檢附

烙印於車架明顯處之

車架號碼相片。 

九、車主手冊，應包含詳

細使用、保養方法及

一定期限或使用里程

之保固。 

十、售後服務體系、經銷

商名冊、收費標準及

執行方式。 

十一、政府機關核准登記

證明文件。 

第十一款未修正。 

二、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一百零六年十月五日經

標三字第一０六三００

０五四八０號公告「應

實施檢驗電動自行車充

電器等四項商品之相關

檢驗規定」自一百零八

年一月一日施行進口及

國內產製商品檢驗，爰

修正第一項第六款規

定，並新增第三項規定。 

三、考量已取得電動自行車

及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

資格者，亦應取得經濟

部前揭公告之檢驗規定

文件，始得延續補助資

格，未於一百零八年一

月一日補送文件者，暫

停補助。但一百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前仍未補送

文件者，則應再重新提

送補助計畫書審查，爰

新增第二項規定。 

四、現行第一項第十三款規

定配合第十二款移列至

第二項，爰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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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一月一日前，補送前

項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始

得延續補助資格並免依本

辦法提送補助計畫書審

查；未於一百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前補送者，應重新

提送補助計畫書審查。 

前項第六款規定，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

一日施行。 

十二、已取得中央主管機

關審核通過之電動自

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

車補助資格者，得延

續補助資格並免依本

辦法提送補助計畫書

審查。 

十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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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件一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之一 

一、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

金額 

補助期間 補助金額 

一百零八年

一月一日起

至一百零八

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一千元 

二、補助金額僅限使用於

指定之大眾運輸工具。 

三、指定之大眾運輸工具

包含計程車、公車、客

運、臺鐵、大眾捷運系

統、台灣高速鐵路及渡

輪等。但不包括公共自

行車、停車場停車費。 

四、申請補助者除應檢具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

文件外，應再檢附可登

記之電子票證卡號，包

含悠遊卡、一卡通、愛

金卡（icash）及遠鑫卡

（happy cash）等。但

不包括敬老愛心卡。 

五、補助金額使用期限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限

內消費採滿額後核實

補助，逾期未消費之金

額，視同放棄。 

六、經審核通過之電子票

證卡號不得變更，且一

卡號以登記一次補助。 

七、經審核通過之電子票

證如經掛失，補助金額

僅限掛失前使用於指

定搭乘之大眾運輸工

具。 

 

 
一、本附表新增。 

二、敘明補助金額、支付方

式及相關規定，其中補

助金額由本署及交通

部各補助新臺幣伍佰

元。 

 


